
附件1
2025年区级科研项目申报指南

一、企业科技攻关联合行动计划项目（市区联动）
该项目为重庆市科技局与铜梁区科技局联合组织实施。支持方向、申报条件、申报时限及申报流程等具体相关要求，按照《重庆市科学技术局关于印发<企业科技攻关联合行动计划实施办法>（试行）》渝科局发〔2024〕92号、《关于申报2025年度企业科技攻关联合行动计划项目的通知》的相关规定执行。
实施周期及资助强度：资助项目15个左右（具体资助项目数量以市科技局下达数量为准），市级引导资金资助10万元/个，区级按1：1配套资助10万元/个，实施周期不超过2年，要求自筹配套资金不低于30万元。
二、基础研究与前沿探索项目
重点围绕卫生健康、现代教育、生态环保等领域基础前沿关键问题和优势学科发展方向，开展公益性关键技术研发和推广应用示范。
实施周期及资助强度：设面上项目和自筹项目2类，原则上实施周期不超过2年。面上项目资助强度2万元/项，拟资助项目不超过15项，其中博士“直通车”专项不超过5项。自筹项目不予资助，由申报单位自筹资金，自筹类项目不限项，按照专家评审意见和区科技局党组会研究确定立项名单。
博士“直通车”专项是指在区内学校、医院、科研机构、区内登记注册企业等单位工作并在铜购买社保的博士（须取得博士学位）进行申报，博士“直通车”专项不纳入限项。
三、技术创新与应用发展项目
（一）工业类项目
1.新型储能专项：围绕新能源与新型储能、绿色节能制造、再生资源利用、未来能源等领域关键技术攻关和产品研发。
2.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零部件及摩托车专项：围绕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传感器、控制单元、通信模块、车辆控制系统、安全系统等重要零部件以及高端摩托车等领域关键技术攻关和产品研发。
3.特色产业（机电设备、智能家居、合成材料、冷链食品、现代服务业）专项：围绕新一代电子信息制造业、动力装备、农机装备、智能家居、高端装备材料、轻合金材料、先进光电于量子材料、冷链食品设备、生产性服务业等领域的关键技术研究和产品研发。
实施周期及资助强度：每个专项资助不超过10个。面上项目资助5万元/个，实施周期不超过1年，自筹配套资金不低于20万元。
（二）农业和社会事业类项目
1.乡村振兴专项：围绕乡村振兴发展和现代农业需要，开展作物种质资源挖掘与评价、科技创新保障粮食安全、主要农作物新品种引进与示范、丘陵山地高效栽培技术研发与应用、智慧农业示范推广等，该专项同时支持农村集体经济合作社为项目牵头单位参与申报。
实施周期及资助强度：每个专项资助项目不超过10个，资助金额5万元/个，实施周期不超过1年，自筹配套资金不低于10万元。
2.食品及农产品加工专项。围绕果蔬、粮油、肉蛋、预制菜、休闲食品火锅食材、中药材产业，解决加工产业关键技术创新难题和产品研发。
实施周期及资助强度：每个专项资助项目不超过10个，资助金额5万元/个，实施周期不超过1年，自筹配套资金不低于10万元。
3.“一区两群”对口协同发展专项：围绕巫山县产业发展需要，支持脆李、山羊、柑橘、道地中药材等产业，采用多种形式开展科研协作，开展科研协作项目。
实施周期及资助强度：原则上实施周期不超过1年，资助强度5万元/项，拟资助项目不超过2项，仅限巫山县企事业单位、巫山县科研院所申报。
4.社会事业类专项：绕卫生健康、现代教育、生态环保等领域关键技术研究和产品研发。
实施周期及资助强度：原则上实施周期不超过1年，资助强度5万元/项，拟资助项目不超过6项，自筹配套资金不低于10万元。
（三）高新技术企业培育项目
    支持企业围绕《国家重点支持的高新技术领域》实施开展研发和技术创新活动，科技成果应以专利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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